 重庆市长寿区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
关于长文综罚字（2023）011号行政处罚决定（长寿区无辽社团网络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中心）信息的公示

	序号
	决定文号
	案由
	执法机关
	执法对象
	处罚依据
	执法结论
	决定日期
	执法类别
	备注

	1
	（长）文综罚字〔2023〕第011号

	长寿区无辽社团网络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中心未经著作权人许可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作品
	重庆市长寿区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
	长寿区无辽社团网络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中心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五十三条第（一）项条的规定给予处罚。
	1.警告。2.没收违法所得200元（大写：贰佰圆整）3.罚款人民币5000元（大写：伍仟圆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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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1.行政许可、行政处罚决定作出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其他执法决定作出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作出决定的行政执法机关要主动在区政府网站“行政执法”专栏向社会公布执法机关、执法对象、执法类别、执法结论等信息，接受社会监督，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2.行政执法机关的上级主管部门对本部门执法结果信息公示有特别要求的，按照其要求执行。3.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不宜公开的信息，依法确须公开的，要作适当处理后公开。




